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核銷注意事項 

(原始憑證單位須自行保留10年) 

一、收據 

 

二、統一發票 

(一) 發票類型： 
1、 二聯式 
2、 三聯式：應檢附收執聯(第三聯)及扣(第二聯)。 
3、 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二) 日期：收據開立之日期須為當年度。 

(三) 請詳填採購品項、數量、單價、總價(以乙批開立者需檢附出貨明細表) 

 

 

 

(四) 

買受人： 

1.二聯式、三聯式及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1)抬頭要寫單位全銜。 

(2)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補正資料(統一編號、品名)時，營業人(店家)負責人要蓋章。 

2.收銀式統一發票： 

(1)免抬頭，應輸入單位統一編號；若無統編需請店家加註買受人名稱或統一編號，並加蓋店家

統一發票專用章。 

(2)只有貨品代號者，單位經手人請手寫加註貨品名稱、數量及單價，並蓋章。 

 

 

(五) 

紙本電子發票： 

1.應告知營業人單位統一編號，並注意發票上是否載明營業人之名稱、地址、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採購名稱、數量、單價、總價、開立統一發票日期等，有記載不明者，應

請營業人(店家)補正。  

 

(一) 買受人：抬頭請填寫單位全銜。 

(二) 日期：收據開立之日期須為當年度。 

(三) 品項：須載明中文品項，如以批為單位者，需補附出貨明細表。 

(四) 
數量、單價、總價：皆須填寫，且相乘金額要正確，收據總價要寫國字大寫金額、不得塗 
改。 

 

 

 

 

(五) 

店章或受領人簽章 

1.商家收據： 

(1)小規模營業人出據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如蓋統一發票專用章者，屬異常，應請改開

立統一發票。 

(2)店章應列明店名、地址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若店章中無呈現統一編號。 

(3)須蓋店家負責人私章。 

2.個人收據(如農漁業)及非營利團體：應列受領人姓名、戶籍地址、國民身份證字號及受 

領人親自簽名或蓋章。 

(六) 涉及個人所得，須檢附所得稅扣繳證明書。 

(七) 若有塗改請店家重新開立，單位勿自行塗改蓋章。 



三、核定項目-業務費(A)、加值費(C)、獎助費(F) 

★全年度(社家署補助+縣市配合款=80%，單位自籌20％)（社照C免自籌） 

→補助12 萬元、自籌3 萬元，應有15 萬元憑證。 

★衛福部社家署每個月以新臺幣1 萬元計，衡酌實際業務需求，覈實調整支用於其他月份。 

★黏貼憑證的貼法，建議按項目貼。 

★黏貼憑證過多請分開黏貼，勿全部集中，以免憑證過於大疊(建議 10張收據黏貼一張憑證用紙)。 

★黏貼時注意單位抬頭及日期處勿重疊。 

 項目 注意事項 

(一) 水費、

電費、

瓦斯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1.如至便利商店繳費，收據應蓋便利商店收執章，逾期罰款(滯納金)不補助。 

2.收據抬頭應為單位(據點)名稱；若非單位名稱，請檢附切結證明單，證明

提供據點服務使用。 

3.附水電費收據正本，若場地是向他人租借或共同使用者，須檢附電費分攤

表或合約書(契約內容應載明租金包含水電費)，如附影本收據請簽章切結。 

(二) 電話費、

網路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1.收據須有費用項目明細(非通話明細)，須蓋繳費收執章。 

2.如在便利商店繳費，收據須蓋便利商店收執章；若收執章蓋於感熱紙上，

請影印1份並加蓋經手人章及與正本相符章。 

3.國際電話費、逾期罰款(滯納金)等費用不補助。 

(三) 活動場地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如為公所借用之場地，收據須加蓋公所機關官防。 

(四) 書報雜誌、

文具、 

電腦耗材、 

讀卡機 

★檢附收據或發票 

1.品項以批、式為單位者，請補附出貨明細表(若手寫項目，請加蓋經手人章)。 

2.報社收據須有統一編號，如無者須補附印花稅，於收據背面黏貼千分之四印花稅。(例

如：書報雜誌-報費計 900元，900*0.004=3.6，則須黏貼 4元印花稅。) 

3.文具不包含：沖洗相片、卡片等，請以雜支報支。 

4.電腦耗材如光碟片、CD 盒、墨水匣、碳粉、清潔布、滑鼠墊、影印紙、網路

線等。(隨身碟不補助) 

(五) 文宣印刷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印刷樣張 

1.檢附影印樣張(宣傳單、問卷、講義等)1 份，如為手冊或張數太多則附封 

面即可。 
2.印刷內容應用於據點服務及宣傳相關事項，如(印刷單位內部刊物(非為據 
點服務內容)或屬打字、設計費用，則不予補助)。 

(六) 活動講師費 ★檢附講師領據、課程表、所得稅扣繳證明書 

 
1.講師費補助限制：以講師學、經歷而定 
 外聘 內聘 

大專（含大學）以上 最高 1600 最高 800 

大專（含大學）以下 最高 800 最高 600 

2.1 堂課最多只補助 1 位講師，每節課為50分鐘，其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未

滿者減半支給付。 

3.領據須註明：  

(1)支給標準及時數 

(2)註明外聘或內聘（單位理監事、志工人員等均屬內聘講師)。 

4.檢附課程表，課程表須有講師名字且領據及實際進行的日期、時數須一致。 



(七) 公共意外責

任險(場地) 

★檢附收據、保單 

1. 為保障據點活動長者安全，請據點皆須加以投保場地險。 

(八) 器材租金及

維護費 

★檢附收據、租賃契約(器材租借) 

1.收據應有器材名稱、數量及單價。 

2.用於據點服務之相關設施設備均可由器材租金及維護費項下支應。 
3.若為(場地維修、架設網站、窗戶破裂等，非屬器材維護費，不予補助)。 

(九) 活動材料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課程所需之材料，例如製作手工藝品相關材料，(3C互動機器，不予補助)。 

(十) 食材費及團

膳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或支出證明單 

1.須於年度計畫書申請餐飲服務並實際提供服務之單位方可核銷食材費。 
2.食材項目應以需要烹煮食物的食材為主包含以下： 

  (1)穀類（米、麵、麥、雜糧等）、肉類、蔬菜、食用油、調味料等。 

3.團膳項目應以烹煮後的食材名稱為主(可使用便當店或小吃店的收據)： 

  (1)高麗菜一盤、滷肉一盤、貢丸湯一鍋等。(不可以寫便當) 
(十一) 血糖檢測耗 

材 

★檢附收據或發票 

血糖檢測應由護理人員執行。 

(十二) 交通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1.接送長輩參與據點活動往返費用為限。 

2.項目含油料費(不含機油)及租車費用。(計程車費用不予補助)。 
(十三) 雜支 ★檢附收據或發票 

1.社家署補助最高新臺幣 6,000 元。 

2.核銷項目為：照片、茶水（茶葉、礦泉水）、文具、郵資、運費及其他與執行

本計畫相關之費用）。 

所以口罩、清潔用品等可以用其他與執行本計畫相關之費用核銷 (衛生紙除外) 

3.獎金、獎品、服裝、宣導品、紀念品及旅遊、聚餐性質之活動不予補助。 
(十四) 臨時工資 

(限社照C) 

★檢附臨時工資印領清冊 

1.補助對象為廚工及行政人員。 

2.核銷項目為：整理行政資料、協助據點業務、供餐  

3.協助活動帶領及當日已領照服員工資等不予補助。 

4.受獎助單位之專職並領有薪給者，不得支領臨時工資。 

5.需檢附簽到退表，111年度標準：1小時168元。 
(十五) 電腦伴唱機

公播費及著

作權-重製

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1.為遵守智慧財產權，請勿使用盜版音樂。 

(十六) 專職人員之

加班費、未

休假加班費 

★檢附專職人力加班及未休假加班費之相關證明 

1.相關申請條件依據勞基法相關規定，給予員工應得的費用 

 
(十七) 勞、健保及

提撥勞退準

備金 

★檢附勞健保費印領清冊及相關證明 

1.社家署補助每月新臺幣 6,000 元。 

2.請依國稅局公佈級距投保正確金額，如發現未依規定投保，將不補助相關費用 

 

 

 

 

 

 



四、核定項目-志工相關費用(B) 

1. 全年度(社家署補助+縣市配合款=80%，單位自籌 20％)（社照C免自籌） 

 項目 注意事項 

(一) 志工保險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保單(需註明保險人數)、被保險人名冊 

1.社家署補助每人每年以 500 元為限。 

2.志工保險非屬活動之保險，單次性旅遊意外險非屬志工保險費不得核銷。 

(二) 志工誤餐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1. 志工誤餐費須檢具印領清冊。(限關懷訪視志工) 
2. 志工誤餐費每人每餐以補助80元為上限，所附之印領清冊請用印或簽名。 

(三) 志工交通費 ★檢附志工印領清冊 

1.以從事外勤服務(關懷訪視服務)志工為限，不須附扣繳憑單。 

2.每人每日最高 100 元為限。 

3.計程車資不予補助。 

(四) 志工背心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背心樣張。 
1.社家署補助每件以200 元為上限。 

2.僅可製作背心，如為衣服(polo 衫)、圍裙等不予補助。 

 

五、核定項目-人力加值相關費用(D) 

(一) 

人力加值 

(限社照C10

時段) 

★檢附簽到表.印領清冊 

★一據點只能申請1人，照服員及社工員2擇1 

  照服員445,500元(33,000/人，每年含年終最高13.5個月) 

  社工員471,366元(34,916元人，每年含年終最高13.5個月) 

10時段之執行單位應依服務項目所需，聘請具社會工作、照顧服務等相關科系之服務
人員，專責規劃專案活動及課程、專案活動執行等服務，每單位最多補助1名專職人力。 
★社工人員為鼓勵久任，薪資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告薪資提升。（檢附薪資表） 

 

六、核定項目-開辦費或充實設施設備費 

(一) 

物品 ★檢附財產清冊.財產標籤照片。 

★單價一萬元以內。 

  1.請至衛福部社區至關懷據點入口網站登打財產清冊下載核銷 

  2.為利審計處隨時抽查，請各單位要將標籤貼好。 

  3.以本縣公告之設施設備一覽表購買相關設備。 

(二) 

財產 ★檢附財產清冊.財產標籤照片。 

★單價一萬元以上。 

  1.請至衛福部社區至關懷據點入口網站登打財產清冊下載核銷。 

  2.為利審計處隨時抽查，請各單位要將標籤貼好。 

 3.以本縣公告之設施設備一覽表購買相關設備。 

 



七、核定項目-預防延緩失能(E)（一期為36,000元） 

(一) 

預防及延緩

失能-講師

費 

 

★檢附延緩失能收據 
1.指導員每小時以1000 元為限，如為師級人員，每小時以1200元為限，協助員每小
時以500元為限。 

2.1 堂課最多只補助 2小時，共12堂課。 

3.講師必須為衛生福利部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資訊管理平台內方案模組之  

  指導員及協助員。 

 4.檢附延緩失能課程師資表、長者出席表。 

5.請出具所得稅扣繳證明書，並依規申報辦理扣繳。 

(二) 
預防及延緩

失能-課程

材料費 

★檢附收據。 

1、需於核銷延緩失能費用時，才可以提出申請。 

2、補助經費不得勻支至下一期。 

 

八、核定項目-志工油料費(H)（僅限5偏鄉） 

(一) 
志工油料費 

 

★檢附收據或發票 
1. 僅限5偏鄉，其餘鄉鎮無。 
2. 偏鄉有：秀林鄉、萬榮鄉、瑞穗鄉、卓溪鄉、富里鄉。 

 

九、核定項目-照顧服務人員費(K)（據點/關懷站/社照C2-9時段） 

(一) 

照顧服務人

員費 

 

★檢附課程及清冊 
1. 由花蓮縣政府補助，最高補助80%（每1名1時段4小時），單位需自籌20%。 
2. 薪資計算：168/時（依據勞動部規定調整）。 
3. 每站每15名長者，補助1名，第31名長者起，再增額補助1名。 
4. 自籌比例若為19.99%，請勿自行四捨五入 

 


